附件3
泉州市教育系统2012年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

问卷测评服务对象样本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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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	邮政编码
	通信地址
	单位
名称
	姓名
(服务对象或民主人土)
	姓名
（学生家长）
	服务项目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应于7月25日前向市教育局行评办提供不少于30个服务对象（含学生及其家长、民主人土）作为问卷测评的样本，统一以Excel电子表格报送（邮箱：qzjyjcs@163.com）。选取的服务对象各基层单位分布科学、结构合理（在一年内接受过教育行政部门服务的占20%，学生家长占70%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民主党派人土占10%），除部分教职员工外，单位干部职工或家属不得作为本单位的服务对象样本。

